
    
    

 国
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

 
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  禁

止用于商业用途 

 
 

    
    

    
  国

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

 
    

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  禁
止用于商业用途 

 
 

    
    

    
    

    
    

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

 
    

    
    

    
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  禁

止用于商业用途



新 颖 性实践

杨 颖
材料发明审查部

yangying@cnipa.gov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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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利法第22条第5款

现有技术知识回顾

本法所称现有技术，是指申请日以

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技术。

公开状态

公开时间

公开方式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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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3-1，注入部件11c在圆周方向上的尺寸

大于透镜支承部件11b的尺寸吗？

所属领域
通常图示含义

技术词典
技术手册

教科书
国家标准
行业标准

图3-1，注入部件11c在圆周方向上的尺寸

为3.2cm,透镜支承部件11b尺寸为2.8cm吗？

现
有
技
术
附
图
公
开
的
内
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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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比文件

一种加工

轴的方法，包

括对轴进行渗

碳淬火处理的

步骤。

是否属于现有技术公开的内容？

直接地、

毫无疑义地确定

加工后的轴的表面

硬度大于其芯部的

硬度 。

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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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比文件 发动机？？

安全气囊？？

对比文件

在室温下及

一个大气压

下通入乙醇

乙醇为液态？

对比文件公开的内容

1769年，法国工程师古诺制造出第一辆蒸气机驱
动的汽车.
1952年，美国人约翰赫特里特取得了专利，但直
至1984年《汽车碰撞安全标准》在美国又被重新
认可实施后，其中规定1995年9月1日以后制造的
轿车前排座前均应装配安全气囊。

申请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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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比文件1

（2008.01.05)

由化合物C和D反应生

成化合物F的方法；

化合物C是根据对比

文件2记载的方法制

备而得的。

对比文件2

(2007.01.06)

由A和B反应可制备得

到化合物C。

明确
引证

隐含的且可直接
地、毫无疑义地

确定的内容

早！

A＋B      C 是否属于现有技术公开的内容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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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比文件1

在线光谱监测方法，

在色散系统中采用

阿米奇直视棱镜。

《化学化工大辞典》

“阿米奇直视棱镜”：

由三块大小形状相同的棱镜胶
合成的直视棱镜组。两块
45º∼90º∼ 45º角冕玻璃制作的
棱镜分居两侧，按顶角90º放
置；中间一块45º∼90º∼45º角
火石玻璃制作的棱镜，90º角
向下，居于另外两块棱镜之中。
入射光源与观测点在同一直线
上。”

通常
含义

隐含的且可直接
地、毫无疑义地
确定的内容

技术词典
技术手册

国家标准
行业标准

教科书

申请日
前出版

现有技术公开的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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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比文件

“本领域中常用电

容器来实现通过交流信

号阻断直流信号的目的，

本申请就采用一种特殊

的电阻器达到通过交流

信号阻断直流信号的目

的，所采用的电容器具

有如下特征……”

现有技术公开了什么内容？

电阻器？

电容器？

笔误！

更正、合
理解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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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利法第24条

申请专利的发明创造在申请日以
前六个月内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
丧失新颖性：

1、在中国政府主办或者承认的国
际展览会上首次展出的；

2、在规定的学术会议或者技术会
议上首次发表的；

3、他人未经申请人同意而泄露其
内容的。

公开形式

公开状态

公开时间
宽限期——现有技术认定例外

    
    

 国
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

 
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  禁

止用于商业用途 

 
 

    
    

    
  国

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

 
    

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  禁
止用于商业用途 

 
 

    
    

    
    

    
    

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

 
    

    
    

    
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  禁

止用于商业用途



实施细则第30条第3款

申请专利的发明创造有专利法第二十

四条第（一）项或者第（二）项所列情形

的，申请人应当在提出专利申请时声明，

并自申请日起2个月内，提交有关国际展览

会或者学术会议、技术会议的组织单位出

具的有关发明创造已经展出或者发表，以

及展出或者发表日期的证明文件。

宽限期——声明与证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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宽限期效力

宽限期6个月

申请日

他人公开的内
容是现有技术

吗？

申请人以其它形式
公开的内容是现有

技术吗？

在先公开日

宽限期的效力

申请人后来就其发明创造申
请专利的，不会因为这些行为的
发生而被认为丧失了新颖性和创
造性，失去了专利保护的机会。

    
    

 国
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

 
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  禁

止用于商业用途 

 
 

    
    

    
  国

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

 
    

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  禁
止用于商业用途 

 
 

    
    

    
    

    
    

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

 
    

    
    

    
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  禁

止用于商业用途



例一：宽限期

• 申请人在申请日前6个月内在中国政府承

认的国际展览会上公开了技术方案A，之

后就该技术方案的改进A’提出了申请，并

在规定期限内提出了宽限期的要求。此时

能否用在先公开的技术方案A来评述之后

专利申请要求保护的改进技术方案A’的创

造性？

在宽限期内公开
的技术方案A对
A’来说不视为影
响其新颖性和创
造性的现有技术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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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二：宽限期

• 申请人依据专利法第24条，针对2002年2

月1日提交的发明专利申请中权利要求1所

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A提出声明和证明文

件，要求享受宽限期。该申请中的从属权

利要求2是在技术方案A基础上，结合公知

常识的改进方案。此时可以以申请日前已

被公开的技术方案A与公知常识结合来评

述申请的从属权利要求2不具备创造性吗？
不构成本申请
的现有技术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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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颖性判断练习——例1

一种铁道车辆制振降噪方法，其特征在于：

在铁道车辆的车体需要制振降噪的位置上设置一

层由沥青基复合阻尼材料构成的制振降噪层，通

过沥青基复合阻尼材料对铁道车辆运行所产生的

噪声进行隔离和吸收。

[例1] 200410046624 
一种铁道车辆制振降噪方法及材料

[对比文件]《粘弹沥青阻尼材料减振降噪应
用技术》（《噪声与振动控制》第3期，1994
年6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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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颖性判断练习——例1

权利要求1 对比文件

技
术
方
案

主题

名称

铁道车辆制振
降噪方法

在车体需要制
振降噪位置设
置一层降噪层

降噪层由沥青
基复合阻尼材
料构成，通过
沥青基复合阻
尼材料对铁道
车辆运行所产
生的噪声进行
隔离和吸收

技术特征对比表

粘弹沥青阻尼材料减振降噪应用技术，
可成功应用于铁道车辆

沥青阻尼材料在减振降噪处理工作中一
般作为自由层阻尼处理，即在机械结构
上直接将沥青阻尼材料紧密地粘贴牢

粘弹沥青阻尼材料以沥青为主要基
材，经与各种配合助剂均匀混合，
机械加工而成的片状材料

粘弹聚合物减振降噪的原理：通过
机械能转换为热能实现隔离和吸收
噪音的效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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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颖性判断练习——例2

一种烹饪方法，其特征在于，其包括：

第一加热步骤，是于一限定时间内将锅内食物温度

加热至一预设的第一温度，而后降低加热功率，进行第

二加热步骤以继续加热至第二预设温度后，停止加热；

一降温步骤，是使锅具内食物温度达到第二预设温

度后开始自然降温。

[例2] 200510113498.3 
一种烹饪方法

[对比文件]
CN2063385U（公开日1990-10-10）

陶瓷类自动电饭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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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颖性判断练习——例2

权利要求1 对比文件

技
术
方
案

主题

名称

烹饪方法

第一加温步骤，在
限定时间内加热至
第一预设温度

降低加热功率至第
二加温步骤，达到
第二预设温度

自然降温步骤

技术特征对比表

自动电饭锅（温控

方法）

使发热板以较大功
率向电饭锅供热，
使温度达到90-
100°C 

以较小功率继续供
热至预定温度102-
104 °C 

主控温器产生控温
动作，停止对内锅
供热

√

√

√

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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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颖性判断练习——例3

一种含有茶叶盒的茶杯，

由茶杯体（1）、茶杯盖（2）

和茶叶盒盖（3）构成，其特

征是，在茶杯盖（2）上设有

茶叶贮藏室（4）。

[例3] 93202900 申请日1993-1-28
“含有茶叶盒的茶杯”

[对比文件] 
CN86202344U 公开日1987-7-22
杯盖式茶叶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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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颖性判断练习——例3

权利要求1 对比文件

技
术
方
案

主题名称 含有茶叶盒的茶杯

茶杯体（10）

茶杯盖（2）

茶叶盒盖（3）

茶杯盖上设有茶叶
贮藏室

技术特征对比表

带杯盖式茶叶盒的
茶杯

茶杯（3）

（茶叶盒）盒体（1）

作为杯盖的茶叶盒
构成茶叶贮藏室

（茶叶盒）盒盖（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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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颖性判断练习——例4

1.一种葡萄保鲜剂，按重量百分比计，其组成为：

焦亚硫酸盐80%-95%，无机酸的铵盐3%-20%，吸

水剂1-5%，钠或钾的氢氧化物或碳酸盐1-5%。

2.权利要求1所述的葡萄保鲜剂，其中所述的吸

水剂为氯化钙。

[例4] 葡萄保鲜剂

[对比文件]
CN1234567 A，说明书第5页第3－5行实施例1 
长效葡萄保鲜剂配方：焦亚硫酸钠88重量%，碳

酸铵10重量%，氯化钙1重量%，氢氧化钠1重量%。

撰写审查
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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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颖性审查意见——例4
权利要求1要求保护一种葡萄保鲜剂。对比文件1（CN1234567

A，参见说明书第5页第3－5行实施例1）公开了一种长效葡萄保鲜剂

配方，并具体公开了其组成为“焦亚硫酸钠88重量%，碳酸铵10重量

%，氯化钙1重量%，氢氧化钠1重量％”，其中，焦亚硫酸钠和碳酸

铵、氯化钙分别是权利要求1中的“焦亚硫酸盐”、“无机酸的铵盐”

和“吸水剂” 的下位概念，氢氧化钠就是“钠或钾的氢氧化物或碳

酸盐”中的一种。由此可见，权利要求1的技术方案与对比文件1的

技术方案相比，二者实质上相同，且属于相同的葡萄保鲜领域，解

决的均为葡萄保鲜的技术问题，并能产生相同的保鲜效果。因此，

该权利要求不具备新颖性，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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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颖性审查意见——例4

从属权利要求2对权利要求1作了进一步

的限定，其限定部分的附加技术特征‘吸

水剂为氯化钙’同样已被对比文件1公开

（参见对比文件1说明书中的实施例1），

因此当其引用的权利要求1不具备新颖性时，

该从属权利要求也不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

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新颖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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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颖性判断练习——例5

一种保健酒，在100重量份30－40度的白酒

中浸入中药材曲蟮干品10重量份制成。

[例5] 021234567  保健酒
申请人：北京新新食品公司
申请日：2002-04-02
公开日：2003-10-15 

[对比文件]参见说明书第3页第1－3行实施例1
申请人：北京新新食品公司，上海万方保健品公司，申
请日：2002-03-02，公开日：2003-9-15（实施例1）：
一种保健地龙酒，将干燥的地龙10重量份在100重量份白

酒中浸渍而成，白酒选用30－40度的中度白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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抵触申请审查意见——例5
权利要求1请求保护一种保健酒。对比文件1

（CN1234567 A） 申请日为2002年3月2日，早于

本申请的申请日2002年4月2日，对比文件1的公开

日为2003年9月15日。对比文件1公开了一种保健

地龙酒，是将干燥的地龙10重量份在100重量份白

酒中浸渍而成，白酒选用30－40度的中度白酒

（参见对比文件1说明书第3页第1－3行实施例1），

其中的“地龙”和权利要求1中的“曲蟮”的名称

不同，但是在中药领域均指蚯蚓。权利要求1所要

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与对比文件1所公开的内容相比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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抵触申请审查意见——例5
仅仅是文字表达方式上略有差别，技术方案实质

上相同，且两者同属于保健酒领域，要解决的技

术问题相同，并能产生相同的保健效果。因此，

该对比文件1是在本申请的申请日之前向国务院

专利行政部门提出、并且在申请日以后公布的同

样的发明申请，是本申请权利要求1的抵触申请，

从而导致该权利要求1不具备专利法第22条第2款

规定的新颖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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